	《深圳市中医专科护士培训和管理办法（审议稿）》
公开征求意见采纳情况表

	
	反馈意见
	采纳情况
	回复内容

	


市民1
	第三章二十四条“……连续3个月以上专科护士培训……”建议强调“中医专科护士”。
	
采纳
	第三章二十四条修改为“……连续3个月以上中医专科护士培训……”

	
	第三章二十四条“……补充培训相关课程和完成相应学时”相关课程与学时是指十九条内容？不明确，建议补充具体培训内容、方法及途径。
	
采纳
	每年印发中医专科护士培训报名通知涵盖具体培训内容、方法及途径。

	
	办法中第二十四条：没有《深圳市中医专科护士进阶培训》的护士相关事项说明补充对中医专科护士进阶培训的护士相关事项说明。
	
采纳
	每年印发中医专科护士培训报名通知涵盖中医专科护士进阶培训的具体内容。

	







[bookmark: _GoBack]市民2
	第三章 培训考核 第十九条 “中医专科护士培训应在6个月内完成，总时长不少于1000学时”不清晰这1000学时如何完成和计算。
	
采纳
	每年印发中医专科护士培训报名通知涵盖1000学时的具体内容。

	
	第三章 培训考核 第二十四条 其中“参加下列机构组织的连续3个月以上专科护士培训”。中华护理学会的中医护理治疗专科护士培训时间为2个月，请考虑取得这个培训证书的这一部分人员实际情况，建议：①更改为“参加下列机构组织的连续2-3个月以上专科护士培训”，②参加深圳市组织的专项培训补足3个月。
	

不采纳
	申请取得深圳市中医专科护士培训证书的应当按照我市中医专科护士培训大纲补充培训相应课程和学时。

	
	深圳市进阶的中医专科护士、广东省护士协会认证过的专科护士、深圳市卫生健康菁英人才、深圳市鹏城岐黄工程优秀人才等是否可以不用再考核。
	
不采纳
	本办法依据《深圳经济特区医疗条例》《深圳市经济特区中医药条例》制定，相关规定应与上位法规定保持一致。

	
	部分中医外治法无收费项目。
	沟通解释
	不属于此办法的范畴




